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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一、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一）收到司法文书的时间

2023年 1月 12日。

（二）诉讼或仲裁受理机构名称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案号

（2023）闽 02民初 1号。

（四）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厦门雷霆互动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霆公司”）

被告：厦门路桥城市服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城发公司”）

（五）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被告系本公司子公司。

（六）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2018年 5月 15日，原告与被告签署《商品房认购协议》，约定由原告认购被

告建设开发的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 2013P03地块”A4 号楼（以下称“A4办公

楼”）。2018年 8月 15日，原告与被告按 A4办公楼的单元数分别签署了 122份《商

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确定的最终购房总价为 372,100,986.14 元。2019 年 12

月 22日，被告向原告交付 A4办公楼。

2022年 10月 26日，原告向被告发出《通知函》，以 A4 办公楼主体结构质量

经其单方检测不满足要求为由通知被告解除双方就 A4办公楼所签署的 122份《商

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要求被告退还全部购房款并给付利息及因 A4办公楼产生

的各项成本损失，被告于 2022年 10月 27日收到《通知函》后，于 2022年 11月

11日复函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双方协商无果，原告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七）诉讼/仲裁的标的

原告的诉讼请求：

1、确认雷霆公司与路桥城发公司签署的五缘湾 2013P03 地块 A4号楼共 122

个单元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于 2022 年 10月 27日解除。

2、判令路桥城发公司退还雷霆公司购房款人民币 372,100,986.14 元及利息暂

计 70,604,687.61元。

3、判令路桥城发公司赔偿雷霆公司检测鉴定费、购房税费损失、物业服务相

关费用损失等各项损失暂计 59,598,828.49 元。

以上款项暂计为 502,304,502.23 元。

4、判令由路桥城发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二、判决、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2023年 1月 28日，路桥城发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2023年 5月 29日，路桥城发公司收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路桥城发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裁定

驳回雷霆公司的起诉。如不服该裁定，可在收到裁定书后十日内向福建省高级人

民法院上诉。

2023年 6月 6日，雷霆公司因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异议裁定，



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3年 7月 17日，路桥城发公司收到《福建省

高级人民法院传票》。2023年 7月 2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涉诉各方进行

法庭询问。2023年 9月 21日，路桥城发公司收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雷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裁定。

2023年 12月 12日，路桥城发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雷霆公

司因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异议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三、案件执行情况

不适用。

四、调解情况

不适用。

五、二审情况

不适用。

六、再审情况

不适用。

七、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诉讼目前尚未审理，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尚不能确定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路桥城发公司将会积极应诉，努力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正常，预计相关诉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以及

整体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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